
  ( 一 ) 

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 文件 S T D C  9 6 / 2 0 1 4  

資料文件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地區管理委員會  

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 

議事報告  

  

專題報告 -沙田水泉澳邨簡報  

 

 房 屋 署 簡 報 剛 更 新 的 水 泉 澳 邨 發 展 狀 況 及 數 據 資 料

如下：  

 

( i )   水 泉 澳邨 的 發展 項 目 包含 十八座 樓 宇， 提 供 共

1 1 , 1 2 3 個單位，預算居民人數 約 2 9 , 0 0 0 人，邨

內配置包括 6 組升降機塔、 9 條行人天橋、貫

穿 全 邨 的 有蓋 行人 通 道 和 由前 往公 共 運 輸 交 滙

處 的 無 障 礙通 道 等 ， 項 目 分四 期發 展 ， 詳 情 如

下：  

 

分期計劃  項目  
預計  

入伙 /落成 日期  

第一期  

住宅單位  3 , 0 3 9 伙  
2 0 1 5 年  

4 月底至 5 月底  

一間位於欣泉樓旁  

的商舖  
2 0 1 5 年 4 月底  

第二期  

住宅單位  3 , 4 5 9 伙  
2 0 1 5 年  

第二至第三季  

購物商場  

(包括整體出租街市 )  
2 0 1 5 年 5 月底  

公共運輸交滙處  2 0 1 5 年 5 月底  

第三期  住宅單位 1 , 9 7 7 伙  
2 0 1 6 年  

第一至第二季  



  ( 二 ) 

第四期  住宅單位  2 , 6 4 8 伙  
2 0 1 6 年  

第一至第二季  

行人天橋及升降機塔  2 0 1 5 年年底  

 

就第一期計劃而言，房屋署已於本年十月 開始為

第 6 及 7 座單位作預先編配。第一輪編配計劃經

已完成，而第二 輪編配計劃亦 已展開，將於十一

月中完成。至於第一期計劃下第 8 至 1 0 座樓宇

以 及 第 二 期 計 劃 的 單 位 的 編 配 時 間 表 仍 有 待 落

實。  

 

( i i )   水泉澳邨住宅樓宇的單位種類包括 1 至 2 人單

位、 2 至 3 人 單位、 1 睡 房 單 位及 2 睡 房 單 位 。

單位分佈及數目詳見下表：  

 

1-2人

單位 

2-3人

單位 

1睡房

單位 

2睡房

單位 

單位

總數 

預計 

人口 

第一期  

(五座樓宇) 

單位數目 692 611 1,248 488 

3,039 8,303 

*單位面積

(平方米) 
14.05 21.96 30.15 36.94 

第 6、7座租

金(元) 
960 1,500 2,060 2,530 

第二期 

(五座樓宇) 

單位數目 526 925 1,538 470 

3,459 9,643 *單位面積

(平方米) 
14.05 21.97 30.15 36.82 

第三期 

(四座樓宇) 

單位數目 639 

0 

1,338 

0 1,977 4,653 *單位面積

(平方米) 
14.05 30.15 

第四期 

(四座樓宇) 

單位數目 598 450 1,252 348 

2,648 6,726 *單位面積

(平方米) 
14.05 21.60 30.15 36.92 



  ( 三 ) 

總數 (合共十八座樓宇) 2,455 1,986 5,376 1,306 11,123 29,325 

 

(除 第 一 期 第 6 座 及 第 7 座 (清 泉 樓 、 朗 泉 樓 )外 ，

其 餘 樓 宇 的 單 位 面 積 尚 未 覆 核 ， 可 能 會 作 修 訂 )  

 

( i i i )   水 泉 澳邨 的 屋邨 設 施 包括 各類型 車 位、 康 樂 設

施、教育設施以及社褔設施。 詳情見下表：  

 

 車 位  康 樂 設 施  

教 育 設 施  
社 福

設 施   

私 家 車 /  

其 他 貨 車  

(包 括  

供 社 福 機 構

使 用 車 位 )  

電 單 車  
球 場 +  

其 他 設 施  

第 一 期  8 8  2 1  2 +太 極 場  -  -  

第 二 期  1 0 7  1 4  2  2 間 幼 稚 園  1 1  

第 三 期  1 2 1  2 0  2 +環 保 徑  1 間 幼 稚 園  -  

第 四 期  1 2 0  1 4  2 +環 保 徑  -  -  

總 數  4 3 6  6 9  
8 +太 極 場 /

環 保 徑  
3  1 1  

 

( i v )   水 泉 澳邨 的 社福 設 施 方面 ，其規 劃 及設 置 位 於

第二期第 3 座明 泉樓的地面 1 層 至平台一樓，

並 附 設 獨 立進 出的 通 道 ， 設施 包括 長 者 鄰 舍 中

心、濫用精神藥 物者輔導中心、安老院舍 (名額

1 0 0 宿位 )、兒童之家 (名額 3 0 宿位 )、展能中心

暨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(名額 5 0 宿位 )、嚴重肢體

傷殘人士宿舍 (名額 5 0 宿位 )、中度弱智人士宿

舍 (名額 4 0 宿位 )、弱智 /肢體傷殘人士輔助宿舍

(名額 3 0 宿位 )、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(名額

1 6 0 宿位 )及輕 度弱智兒童之家 (兩間 /名額合共

1 6 宿位 )。  

 

 



  ( 四 ) 

(a) 

 

( v )   水泉澳邨的商業設施方面，有水泉澳廣場 (位於

第一期 )南翼及北翼合共提供 5 8 間商舖，總商

舖面積約 6 , 0 0 0 平方米，現正分階段進行招標

工作；以及第一期 L 2 層第 8 座欣泉樓旁設置的

1 間 商 舖 。此 外， 位 於 南 翼的 整體 出 租 街 市 則

提供 5 8 個檔位，詳細資料如下：  

 

商舖類別  
商舖數目  

(總面積 )  

飲食業及製餅  1 2  

零售／服務  4 1  

銀行  1  

中西醫及牙醫診所  4  

超級市場  1  

商舖總數  
5 9  

(總面積約 6 , 0 0 0 平方米 )  

整體出租街市  
1  (合共 5 8 個檔位 )  

(總面積 1 , 4 7 3 平方米 )  

 

( v i )   水 泉 澳邨 的 公共 交 通 及運 輸方面 ， 公共 運 輸 交

匯 處 將 配 置於 水泉 澳 廣 場 北翼 旁， 預 計 啟 用 日

期 為 二 零 一五 年五 月 底 ； 而專 線小 巴 總 站 則 設

於 博 泉 街 水泉 澳邨 最 南 端 的位 置。 運 輸 署 已 表

示 會 積 極 配合 水泉 澳 邨 的 入伙 安排 ， 因 應 實 際

的 乘 客 需 求及 配套 設 施 的 落成 情況 ， 安 排 巴 士

公司及專線小巴營辦商陸續落實下列服務 ：  

 

巴士路線  繁忙時間 班次  單程收費  

九巴第 2 8 8 號  

 (水泉澳–  

沙田市中心 (循環線 ) )  

1 5 分鐘  $ 4 . 3  

九巴第 4 7 X 號  

(水泉澳至葵盛 (東 ) )  

早上  

繁忙時間 1 班  
$ 8 . 1  



  ( 五 ) 

(b) 

九巴第 8 3 A 號  

(水泉澳–觀塘碼頭 )  

早上及下午  

繁忙時間各 3 班  
$ 7 . 1  

九巴第 2 8 7 X 號  

(水泉澳–佐敦 )  

(循環線 ) )  

1 5 分鐘  $ 8 . 1  

九巴 /城巴第 9 8 2 X 號  

(水泉澳至  

灣仔 (菲林明道 ) )  

早上  

繁忙時間 2 班  
$ 1 6  

新巴第 6 8 2 B 號線  

(水泉澳至柴灣 (東 ) )  

早上  

繁忙時間 1 班  
$ 1 9  

 

專線小巴 路線  
繁忙時間

班次  

單程收費  

(為最高收費

上限 )  

水泉澳 -石門站  

 

*另設有特別服務  

往返水泉澳及  

沙田醫院 (循環線 )  

1 0 分鐘  $ 7 . 1  

水泉澳 -顯徑  

(車公廟路 )  
8 分鐘  $ 7 . 1  

 

2 .  接 續 房 屋 署 闡 述 經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磋 商 和 實 地 視

察，並審視屋邨最新的建築進度及周邊環境而 擬設的水泉

澳邨入伙初期的特別安排，建議如下：  

 

( i )   交通及道路管制  

 

在 公 共 運 輸交 匯處 預 期 於 二零 一五 年 五 月 底 啟

用前，為方便第一期第 6 及第 7 座樓宇的居民

乘 搭 公 共 交通 工具 前 往 沙 田市 中心 ， 運 輸 署 正

與 巴 士 公 司商 討提 供 臨 時 巴士 服務 ， 在 第 一 期

第 8 座及第四期第 1 8 座的路旁停車處，設立臨

時 乘 客 上 落點 ，直 至 公 共 運輸 交匯 處 落 成 啟 用



  ( 六 ) 

為 止 ； 而 當位 於第 二 期 的 公共 運輸 交 滙 處 啟 用

時，邨內已提供完善的行人設施。  

 

警 方 會 加 強道 路管 制 ， 維 持道 路暢 通 ； 建 築 承

辦 商 亦 會 加派 員工 ， 指 揮 重型 車輛 進 出 地 盤 ，

以 免 造 成 阻塞 ；以 及 房 屋 署會 加派 護 衛 員 駐 守

重 要 崗 位 ，包 括邨 內 主 要 通道 及上 落 貨 區 等 ，

以維持屋邨管理暢順。  

 

( i i )   零售服務  

 

房 屋 署 會 在安 全情 況 許 可 下， 安排 商 戶 提 早 視

察 商 舖 ， 以便 他們 日 後 簽 署租 約時 ， 盡 早 開 展

裝 修 工 程 ，加 快為 居 民 提 供零 售服 務 。 若 情 況

理 想 ， 預 計 水 泉 澳 廣 場 (位 於 第 二 期 )第 一 批 租

出 的 商 舖 最早 可於 廣 場 落 成一 個月 後 開 始 陸 續

投 入 服 務 ；另 外房 屋 署 會 盡早 安排 出 租 位 於 第

一期第 8 座欣泉樓旁的一間商舖，預計最早可

於二零一五年五 /六月左右時間開業。  

 

( i i i )   辦理入伙手續  

 

在 位 於 第 二期 水泉 澳 廣 場 的屋 邨辦 事 處 正 式 啟

用前，房屋署會在第一期第 7 座朗泉樓設立臨

時 辦 事 處 ， 處 理 日 常 管 理 工 作 及 辦 理 入 伙 手

續 。 獲 編 配入 住第 一 期 樓 宇的 準住 戶 ， 房 屋 署

會 在 他 們 簽署 正式 租 約 前 陳述 屆時 最 新 的 屋 邨

狀 況 ， 包 括部 分單 位 會 望 見 原 居民 先 人 墓 地 ，

或 日 後 新 置的 山墳 ， 原 居 民 亦 可能 會 進 行 傳 統

拜 祭 儀 式 ，以 及有 靈 車 出 入等 情況 ， 以 及 已 安

排 的 公 共 交通 服務 等 。 讓 準住 戶考 慮 當 時 的 情

況 ， 作 最 後決 定是 否 簽 署 租約 。 房 屋 署 會 向 居

民提供“裝修承辦商參考名單”以作參考。  

 

 



  ( 七 ) 

考 慮 到 水 泉澳 邨的 偏 遠 位 置、 較為 陡 峭 的 地 勢

及 交 通 情 況， 於入 伙 初 期 可能 會 對 某 些 有 照 顧

需 要 的 居 民如 長者 造 成 不 便， 房屋 署 就 此 與 社

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商 討 ， 聯 絡 相 關 的 社 會 服 務 單

位 為 邨 內 需 要 社 福 服 務 (如 膳 食 服 務 )的 居 民 提

供服務。  

 

3 .  就房屋署有關水泉澳邨的專題報告，各 委員提出的關

注綜合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屋邨設施  

 

委 員 關 注 通往 博康 邨 的 行 人天 橋和 升 降 機 塔 的

建 築 工 程 預計 於二 零 一 五 年年 底始 能 落 成 ， 未

能 配 合 第 一期 水泉 澳 邨 居 民的 遷入 時 間 表 ， 並

關 注 落 成 日期 會否 因 天 氣 等其 他因 素 而 進 一 步

延誤。  

 

委員亦關注邨內擬提供約 5 0 0 個車位是否足以

應 付 居 民 所需 ， 包 括 預 留 予邨 內社 福 機 構 及 傷

健 人 士 專 用的 車位 是 否 足 夠。 此外 ， 考 慮 到 水

泉 澳 邨 的 位置 較為 偏 遠 ， 邨內 並沒 有 設 置 中 、

小 學 學 校 ，預 計有 為 數 不 少的 中、 小 學 學 童 需

要 乘 坐 校 巴往 返住 所 及 邨 外學 校， 對 邨 內 有 否

預 留 足 夠 位置 設置 有 蓋 校 巴輪 候及 上 落 客 處 亦

表達關注。  

 

委 員 也 關 注在 水泉 澳 邨 有 否預 留空 間 設 置 議 員

辦 事 處 、 大廈 互助 委 員 會 辦事 處和 單 車 停 泊 位

等 設 施 。 委員 亦指 出 ， 除 報告 內提 及 的 長 者 和

復 康 社 福 設施 外， 社 署 應 盡辦 法在 邨 內 開 設 青

少 年 或 綜 合服 務中 心 等 設 施， 委員 亦 希 望 警 方

在 入 伙 期 間就 可能 出 現 的 黑社 會滲 入 裝 修 活 動

的情況多加留意並擬定對策。  



  ( 八 ) 

( i i )   街市 /商舖  

 

委 員 關 注 水泉 澳邨 街 市 的 預計 開業 日 期 能 否 更

配 合 居 民 的入 伙時 間 ， 亦 促請 房屋 署 考 慮 於 屋

邨 入 伙 初 期給 予商 舖 和 街 市租 金寬 免 措 施 ， 以

鼓 勵 商 戶 在入 伙居 民 人 數 尚少 的初 期 儘 早 開 始

營 業 。 此 外， 在有 關 商 舖 和街 市全 面 開 業 及 營

運 前 ， 房 屋署 亦宜 加 強 與 毗鄰 屋邨 的 商 戶 的 溝

通 ， 以 應 付可 能來 自 水 泉 澳邨 居民 的 額 外 顧 客

需求。  

 

( i i i )   教育設施  

  

委 員 關 注 現時 水泉 澳 邨 內 只設 有三 間 幼 稚 園 ，

但 一 般 而 言， 新入 伙 的 屋 邨居 民對 小 學 學 額 有

較 大 需 求 ，而 教育 局 預 期 沙田 區小 一 學 位 的 需

求 (包 括 水 泉 澳 邨 住 戶 的 需 求 )將 於 二 零 一 八 至

二 零 一 九 學年 達到 高 峰 後 才逐 漸減 至 一 個 穩 定

水 平 ； 並 關注 教育 局 於 二 零一 四年 九 月 委 託 建

築 署 就 在 水 泉澳興 建 一 所 3 0 室小 學 進 行 技 術

可 行 性 研 究， 能否 趕 及 應 付水 泉澳 邨 當 區 居 民

所 需 。 就 中學 而言 ， 委 員 表示 現時 未 有 迫 切 需

要 興 建 新 學校 ，惟 關 注 沙 田區 部份 較 早 發 展 區

域 如 瀝 源 邨和 禾輋 邨 等 ， 其邨 內的 中 、 小 學 校

舍 早 於 上 世紀 六、 七 十 年 代已 建成 ， 校 舍 經 歷

五 十 年 已 日趨 老化 ， 樓 面 面積 亦不 敷 應 用 ， 教

育 局 可 考 慮利 用水 泉 澳 邨 新發 展的 契 機 ， 作 靈

活 調 配 ， 於水 泉澳 興 建 新 校舍 以重 置 該 等 中 、

小學，而騰出的舊校舍亦可作其他用途。  

 

( i v )   交通安排  

 

委 員 留 意 到通 往水 泉 澳 邨 的道 路甚 為 陡 峭 ， 就

此 提 問 運 輸署 是否 曾 評 估 雙層 巴士 行 走 該 路 段



  ( 九 ) 

是否有潛在危險。而水泉澳邨共 1 8 座住宅樓宇

幅 員 甚 廣 ，但 公共 運 輸 交 滙處 和專 線 小 巴 總 站

則 分 別 設 於屋 邨最 低 和 最 高的 位置 ， 可 能 對 居

民做成不便。  

 

委 員 請 運 輸署 制訂 巴 士 或 小巴 路線 時 ， 考 慮 讓

有 關 車 輛 平均 使用 多 石 街 和水 泉坳 街 ， 以 盡 量

避 免 交 通 堵塞 。 在 巴 士 方 面， 亦可 引 入 分 段 收

費機制，而在釐清巴士路線第 2 8 7 X 號來回收

費 機 制 前 ，切 勿輕 率 將 該 路線 的終 點 站 由 現 時

博 康 邨 遷 往水 泉澳 邨 。 在 專線 小巴 路 線 上 ， 應

儘 早 開 啟 通往 水泉 澳 邨 的 有關 路線 ， 並 建 議 日

後 可 考 慮 將開 往石 門 站 的 小巴 路線 延 長 至 大 學

站 。 水 泉 澳邨 並無 單 車 徑 設施 ，日 後 可 能 會 引

起騎乘單車的安全問題。  

 

4 .  就委員的各項關注，房屋署、教育局、運輸署、社署

及警方的補充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屋邨設施  

 

房屋署表示升降機塔屬複雜的建築項目 ，部門

一直密切監察工程進度，並已定期每兩星期與

負責的合約承辦商召開工作會議跟進有關工

程，按現時進度，房屋署有信心該設施可按預

期於二零一五年年底落成啟用。  

 

房 屋 署 表 示， 由於 往 返 水 泉澳 邨的 行 車 道 路 甚

為 陡 峭 ， 故此 不建 議 居 民 騎乘 單車 出 入 ， 而 邨

內 不 設 置 單車 停泊 位 。 而 公共 屋邨 的 車 位 數 目

的 提 供 須 按《 香港 規 劃 標 準及 準則 》 的 指 引 及

相 關 政 府 部門 的要 求 而 釐 訂， 總車 位 數 目 已 由

原先初訂的 4 0 0 個大幅增加至 5 0 0 個，而日後

停 車 場 會 由房 屋署 負 責 管 理， 可因 應 將 來 實 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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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車 位 需 求， 對社 福 機 構 等的 車位 作 出 適 當 調

撥 。 至 於 幼稚 園和 日 間 護 理中 心的 車 輛 ， 現 安

排 可 於 巴 士站 旁上 落 ， 房 屋署 會於 入 伙 初 期 在

第一期第 6 及 第 7 座的位置於 指定時段預留車

輛 停 泊 位 置讓 學童 上 落 校 巴。 邨內 已 設 有 無 障

礙 通 道 以 方便 居民 由 屋 邨 任何 期數 往 返 社 福 設

施集中的明泉樓。  

 

房 屋 署 在 水泉 澳邨 已 預 留 位置 開設 一 個 議 員 辦

事 處 、 而 每幢 住宅 大 廈 均 設有 互助 委 員 會 辦 事

處 。 待 水 泉澳 邨入 伙 後 ， 房屋 署會 盡 量 在 屋 邨

管 理 的 可 行範 圍 內 ， 如 公 眾或 露天 空 間 盡 量 騰

出地方，供青少年服務之用。社署亦補充表示，

現 時 沙 田 區的 整體 青 少 年 服務 是足 以 應 付 服 務

需 求 。 水 泉澳 邨毗 鄰 的 沙 角邨 、乙 明 邨 及 博 康

邨 均 設 有 為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服 務 的 綜 合 服 務 中

心 。 該 三 個屋 邨內 的 青 少 年服 務中 心 已 準 備 為

水 泉 澳 邨 的青 少年 提 供 服 務。 社署 會 繼 續 與 房

屋 署 探 討 日後 在可 行 及 獲 得資 源的 情 況 下 ， 於

水泉澳邨物色合適的地方 提供青少年服務。  

 

警 方 表 示 ，水 泉澳 邨 將 歸 屬田 心分 區 警 區 。 警

方 會 加 強 巡邏 車及 前 線 人 員 巡 邏水 泉 澳 邨 ， 包

括 設 於 朗 泉樓 的臨 時 屋 邨 辦事 處 。 沙 田 警 區 反

黑組及重案組亦會與相關部門展開配合工作。  

 

( i i )   街市 /商舖  

 

房 屋 署 表 示 ， 有 關 商 場 部 份 的 招 標 正 分 批 進

行 。 街 市 的招 標則 計 劃 由 單一 經營 者 承 辦 ， 按

現 行 的 標 準安 排， 會 享有 三 個 月 的 免

租 期 。 房 屋署 亦會 安 排 提 早讓 租戶 實 地 視 察 環

境，以便儘早完成裝修工程並開始營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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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 教育設施  

 

教 育 局 表 示， 會確 保 公 營 學校 有足 夠 學 位 應 付

需 求 ， 預 計沙 田區 整 體 中 學學 位包 括 中 一 學 位

供 應 在 未 來數 年應 會 保 持 穩定 。至 於 小 一 學 額

的供應，預期沙田區小一學位的需求 (包括水泉

澳 邨 住 戶 的 需 求 )將 於 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 九 學

年 達 到 高 峰， 再逐 漸 減 至 一個 穩定 水 平 。 在 這

過 渡 期 間 ，教 育局 會 繼 續 採用 一貫 的 彈 性 安 排

按 每 年 實 際情 況增 加 學 位 ；如 有需 要 ， 教 育 局

亦會採取臨時安排，增加校網 /地區內學校每班

派 位 學 生 的數 目。 教 育 局 亦會 繼續 積 極 探 討 使

用空置校舍和擴建臨時課室，以 增加學位供應。 

 

在 水 泉 澳 的規 劃階 段 時 ， 政府 已根 據 《 香 港 規

劃 標 準 與 準則 》按 規 劃 人 口預 留了 學 校 用 地 。

教 育 局 在 二零 一四 年 九 月 委託 建築 署 就 在 水 泉

澳興建一所 3 0 室小學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。在

確 定 技 術 可行 性後 ， 如 獲 區議 會支 持 及 立 法 會

批 准 撥 款 ，期 望於 二 零 一 八年 進行 建 校 工 程 招

標 ， 校 舍 預計 於二 零 二 零 年落 成。 對 委 員 建 議

利 用 水 泉 澳邨 新發 展 的 契 機興 建新 校 舍 以 重 置

舊 校 舍 等 的提 議， 會 按 現 行程 序將 建 議 向 教 育

局 內 部 反 映， 並在 相 關 的 沙田 區議 會 委 員 會 作

出 跟 進 和 匯報 。按 地 理 位 置而 言， 水 泉 澳 邨 應

屬編號 9 1 的小一學校網，惟需待 該邨落成後決

定。  

 

水 泉 澳 邨 內的 三所 幼 稚 園 ，當 中兩 所 的 校 舍 預

計 會 於 二 零一 五年 中 落 成 ，餘 下一 所 會 於 二 零

一 六 年 第 一季 至第 二 季 落 成。 教育 局 計 劃 於 二

零 一 五 年 上半 年啟 動 校 舍 分 配 程序 ， 然 後 面 見

申 請 機 構 及處 理有 關 申 請 ，並 於二 零 一 五 年 下

半 年 就 營 辦上 述幼 稚 園 的 機構 向房 屋 署 作 出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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薦。  

 

根 據 現 時 的資 料顯 示 ， 經 過第 一輪 房 屋 編 配 計

劃 後 ， 教 育 局 備 悉 水 泉 澳 邨 第 一 期 入 伙 居 民

中 ， 只 有 數名 學童 的 家 長 回覆 ，需 要 教 育 局 協

助 安 排 入 讀沙 田區 小 學 。 教育 局 會 在 該 邨 入 伙

前 致 函 區 內小 學， 通 知 學 校為 有需 要 的 水 泉 澳

邨 居 民 的 學童 安排 學 位 。 教育 局會 按 現 有 機 制

增加學位供應，以滿足對學位的需求。  

 

( i v )   交通安排  

 

房 屋 署 表 示， 考慮 到 公 共 運輸 交滙 處 可 能 出 現

的 噪 音 問 題， 為避 免 對 居 民造 成滋 擾 ， 故 此 在

規 劃 時 選 址於 水泉 澳 廣 場 北翼 旁的 地 方 興 建 ；

而 行 走 圍 繞水 泉澳 邨 所 有 道路 的專 線 小 巴 則 設

於 屋 邨 南 端的 位置 。 此 安 排有 助分 流 巴 士 、 小

巴 、 的 士 及校 巴等 不 同 公 共交 通 工 具 ， 減 少 博

泉街的車輛流量負荷及避免造成交通擠塞。  

 

運 輸 署 表 示， 曾與 相 關 部 門和 巴士 公 司 作 實 地

視 察 水 泉 坳街 ，亦 就 雙 層 巴士 行走 該 路 段 作 出

評 估 及 現 場測 試。 水 泉 澳 邨公 共運 輸 交 匯 處 啟

用 前 ， 由 於 仍 會 有 大 量 重 型 車 輛 出 入 建 築 工

地，運輸署會與巴士公司商討提供第 2 8 8 號巴

士路線的臨時服務，並在第一期第 8 座及第四

期 第 1 8 座 的 路 旁 停 車 處 設 立 臨 時 乘 客 上 落

點 ， 以 縮 短行 車路 程 以 減 少車 流。 待 公 共 運 輸

交 匯 處 啟 用後 ，所 有 的 巴 士路 線會 正 式 以 該 交

匯 處 作 為 總站 。專 線 小 巴 路線 的招 標 程 序 預 期

於 二 零 一 四年 年底 完 成 ， 屆 時 會與 小 巴 經 營 者

探 討 提 早 開始 服務 的 可 行 性， 亦會 繼 續 審 視 水

泉 澳 邨 居 民的 需求 和 公 共 運輸 的營 運 ， 在 日 後

按情況考慮是否需修訂相關 服務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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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房屋署正擬待水泉澳邨第一期接近完工前，先安排於

二零一五年二月，及約於四月中獲 發入伙紙後而仍未向居

民派發住宅單位鎖匙前，安排有興趣的沙田區議員及其助

理和政府代表到水泉澳邨作實地視察。房屋署表示，有關

詳 情 安 排 將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二 零

一五年年度第一次大會上提出建議 。  

 

6 .  主席表示，水泉澳公共屋邨為近年沙田最大型的公共

屋邨，各沙田政府部門會繼續積極協調，務求可令新居民

儘快適應沙田的生活，更好地融入社羣，亦期望與 區內各

持份者包括區議員等合作，共同跟進各關注事項，並 建議

按現行安排，由沙田區議會轄下各相關委員會如發展及房

屋委員會、教育及福利委員會、交通及運輸委員會，以至

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和 沙 田 分 區 委 員 會 等 跟 進 討 論 各 項 關 注

及擬備的安排。在可行範圍下，房屋署會因應除原有出席

會議的部門代表外，在有需要時亦會按議題的範疇，派出

不同組別的專責職員出席相關會議。  

 

本地登革熱個案的跟進工作  

 

7 .  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表示，至今已發現兩宗本地

登革熱的確診個案，第 一 宗 個 案 的 患 者 居 於 沙 田 博 康 邨 ，

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曾 到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急 症 室 求

醫，潛伏期內並無外遊。患者亦曾於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

醫院室內以及港鐵西營盤的建築地盤工作，隨後同月二十

五日確診為本地登革熱個案。根據資料顯示，相信患者於

西營盤地盤工作時曾被蚊叮，第二宗 個案的患者亦曾於西

營盤的建築地盤工作，故此相信該地盤為先後兩宗 登革熱

個案的傳播地方。  

 

8 .   食 環 署 防 治 蟲 鼠 事 務 諮 詢 組 及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

處於同月二十四日，接獲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初步通知該

宗當時仍屬懷疑的個案，隨即展開相關的控蚊工作，包括

在患者居住的博康邨、其 乘搭港鐵上班的沙田圍站和大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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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、及威爾斯親王醫院等 四個地點的五百米範圍內進行地

區滅蚊工作，針對人流密集如學校或醫院等場所，以及樹

木茂密和叢林的地方進行超低微量噴灑工作，以遏止病媒

繼續傳染疾病。衞生防護中心於同月二十五日連同食環署

於博康社區會堂為沙田居民舉行兩場健康講座，提供健康

建議，並透過當區區議員派發八千多張的宣傳單張。  

 

9 .  蚊 傳 疾 病 跨 部 門 統 籌 委 員 會 於 同 月 二 十 七 日 召 開 特

別會議，跟進本地登革熱個案和最新情況，以及如何安排

和施行本地防控措施。在會議上， 2 0 個政府決 策局 /部門

和 機 構 的 代 表 討 論 該 宗 個 案 ， 再 次 審 視 登 革 熱 的 流 行 病

學 ， 以 及 重 申 有 效 控 蚊 的 重 要 。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得 到 各 局 /

部門支持防控登革熱，措施包括：加強監測、主動找出個

案、控制病媒和公眾教育。食環署亦於同月三十一日舉行

滅蚊專題小組會議，通知相關政府部門和持份者進行滅蚊

的工作。食環署於冬季期間亦會繼續進行滅蚊的工作，並

已於同月二十日展開全港主題性的防治蚊患特別行動，延

至明年一月二十三日止。  

 

1 0 .  食 環 署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自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二

十五日至十一月七日，於房屋署屋邨和五個地盤發現蚊蟲

並作出七宗檢控、另外亦分別發出四張妨擾事故通知書及

一 張 警 告 信 予 相 關 屋 苑 及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作 出 改 善 積 水

的問題，同時清理 1 7 個蚊子滋 生點和 2 8 0 多個 潛在蚊 子

滋生點，並收集了 3 9 0 多公斤的垃圾。食環署會繼續執行

相關的控蚊工作，直至三十日後再 進行檢討情況。除患者

曾出沒的四個特定點外，食環署亦同時在沙 田區其他地方

如馬鞍山及圓洲角等進行滅蚊工作和巡視建築地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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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單車停泊設施及優化單車管理  

 

11 .  委 員 提 及 運 輸 署 於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剛 舉 行

的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上，曾就有關“新市

鎮 現 有 單 車 徑 及 單 車 停 泊 設 施 改 善 計 劃 及 單 車 限 制 區 檢

討 -可行性研究” (下稱“研究” )作出匯報。委員認為建議

並未有針對沙田區內違泊單車問題的癥結作全面考慮，憂

慮有關改善措施會誘使更多居民違例停泊或棄置單車，就

此 促 請 運 輸 署 亦 可 從 優 化 區 內 單 車 管 理 方 面 著 手 制 定 可

行的改善措施，並繼續與區議員商討。  

 

1 2 .  回應委員的關注，運輸署表示除 了 繼續增加區內單車

泊位的供應以外，也會積極跟進及採用該研究建議的各種

有關改善單車徑及單車 停 泊 設 施 的 短、中 及 遠 期 的 方 案 ，

以 優 化 區 內 單 車 徑 設 施 並 進 一 步 改 善 區 內 單 車 泊 位 的 供

應情況。。  

 

1 3 .  委 員 亦 備 悉 跨 部 門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工 作 小 組 於 二

零一四年九月至十月期間，根據《土地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

分別進行了五次清理違例停泊單車及棄置單車行動，總共

清理了 2 1 6 輛單車，其中重點打擊了村南道單車泊車處 (近

港鐵大圍站 A 出口 )，以及美田路單車泊車處 (近港鐵大圍

站 E 及 F 出口 )一帶的違例停泊單車黑點，清理行動效果

理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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